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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

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２８

号）

和山东证监局《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若干问题的通知》等有关文件的要求，山东齐星铁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星铁塔”或“公司”）对公司治理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自查，并针对自查过

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制定了可行的整改计划。 现将整改计划报告如下：

一、特别提示：公司治理方面有待改进的问题

１

、需进一步加强对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进一步提高他们对资本市场法律法规的

学习和认识，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和规范运作水平；

２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有待于进一步发挥更好的作用；

３

、需进一步加强公司内部审计力度，内部稽查、监督体系需进一步完善；

４

、需进一步完善公司内控制度，提高执行力；

５

、对分公司、子公司的管理和控制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二、公司治理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进一步规范公司行为，提高了公司的

治理水平。

（一）三会规范运作情况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分别按其职责行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

监事会的召集、召开和决议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对股东大会的权利、召集、召开程序、提案的审议、投票、表决、会议决议的形成、会议记录及其签署、对

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等方面作了具体的规定，确保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享有平等地位，充分行使自

己的权利。 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召集召开董事会，各董事按要求出席董事

会，认真审议各项议案，履行职责，勤勉尽责。 独立董事独立履行职责，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关注中小

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对重要及重大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严格按照《监事会议事规则》等

相关规定召集召开监事会，各监事按要求出席监事会，认真履行职责，对公司重大事项、关联交易、财务状

况等进行监督并发表意见。

（二）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关系管理

公司根据《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上市后指定《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为公司信息披露的报纸和网站，真实、准确、及时地披露公司信息，确保公司所有股东公平地获取公

司信息，保障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高度重视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董事会秘书是投资

者关系管理的第一负责人，证券部负责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日常工作。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部协调公司

与投资者的关系，接待投资者来访，回答投资者咨询。

（三）制度建设情况

为规范公司管理，控制风险，保证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制定和修订了《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等制度，并制定了《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突发事件管理

制度》、《重大事项内部报告制度》等内部规章制度，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各项规章

制度均得到了有效执行。

（四）公司独立性情况

公司自设立以来，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逐步建立健全法人

治理结构，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完全分开，

拥有独立完整的供应、生产和销售业务系统，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具体情况如下：

１

、资产独立

公司拥有完整的与生产经营相关的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配套设施；对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厂房、

土地、设备、商标、专利及非专利技术等资产均合法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 公司与股东之间的资产产权界

定清晰，生产经营场所独立，不存在依靠股东的生产经营场所进行生产经营的情况。目前公司不存在以资

产为股东的债务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对所有资产拥有完全的控制支配权。

２

、人员独立

公司董事、监事、总经理、副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依合法程序选举或聘任，不存在大股东超

越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作出人事任免决定的情况。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

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均专职在本公司工作并领取报酬，没有在控股股东和其他股东单位担任任

何职务。

３

、财务独立

公司设立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一套独立、完整、规范的财务会计核算体系和财务

管理制度，建立了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并独立作出财务决策。公司设立了独立的财务部门，配备了专

职财务人员；公司在银行单独开立账户，拥有独立的银行账号；公司作为独立的纳税人，依法独立

纳税。

４

、机构独立

公司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公司各级管理部门等机构，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 公司建

立了较为完善的组织结构，拥有完整的采购、生产和销售系统及配套部门，各部门已构成了一个有机整

体。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自公司设立以来，未发生股东干预本

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现象。

５

、业务独立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输电塔、通讯塔、立体停车设备及相关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公司具有完

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具体情况如下：

（

１

）、公司产品与技术的研发、设计具有独立性

公司依靠自身的技术力量，独立进行产品与技术的研发、设计，不存在依赖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进行产品与技术研发、设计的情况。

（

２

）、公司物资采购具有独立性

公司拥有完整的、独立的物资采购系统，不存在依赖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进行

物资采购的情况。

（

３

）、公司产品生产具有独立性

公司拥有完整的、独立的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配套设施，不存在依赖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进行产品生产的情况。

（

４

）、公司产品销售具有独立性

公司拥有完整的、独立的产品销售网络，不存在依赖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进行

产品销售的情况。

三、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１

、需进一步加强对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进一步提高他们对资本市场法律法规的

学习和认识，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和规范运作水平

随着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各种政策法规不断出台，公司部分管理人员对各项政策法规的学习和理

解不够，根据政策法规的要求及时提高规范运作意识有待加强。一是因为公司上市时间不长，对相关政策

法规的接触学习的时间较短，对相关的规则与要求还不能深入理解和熟练掌握；二是因工作繁忙，部分人

员虽参加了一些培训学习，但全面的持续系统性学习不够。 因此，公司需进一步加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的培训和学习，提高决策层人员的科学决策能力和规范运作水平。

２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有待于进一步发挥更好的作用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 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虽然在公司的经营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因公司缺乏各专门委员会的运作经验，董事

会通过专门委员会开展工作的意识不强，各专门委员会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

３

、公司内部审计力度有待加强，内部稽查、监督体系需进一步完善

完善的内部稽核、内部监督体系，不仅能发现公司在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或隐患，还能起到良好的

防范作用。公司设立了内部审计机构，配备了内部审计人员，制定了《内部审计制度》，独立行使审计职权，

但由于公司内部审计部门人员配置只有

３

人，只能突出重点和进行公司日常必要的审计工作，公司内部审

计力度有待加强，内部稽核、内部监督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

４

、需进一步完善公司内控制度，提高执行力

随着公司生产规模和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分公司、子公司的设立，原有的内控制度需要进一步完

善，加大内控的覆盖面和执行力，确保公司运作更加标准化、流程化，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和办公效率。

５

、对分公司、子公司的管理和控制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虽然公司对分公司、子公司的管理和控制从实际操作方面完全可控，不存在失控的风险，但还有待从

制度建设上加以进一步完善和提高，使公司对子公司的管理和控制更加标准化、流程化，从而保障对其管

理和控制具有更高的效率。

四、整改措施、时间及责任人

为进一步做好公司专项治理活动的自查和整改工作， 公司成立了专项治理活动自查和整改领导小

组，由公司董事长赵长水任组长，监事会主席明玉任副组长，董事会秘书耿军、财务负责人聂淑青、审计部

主任杜雄飞、证券事务代表王立鹏任成员，共同做好自查和整改工作。 具体如下：

序号 存在问题 整改措施 整改时间 负责人

１

需进一步加强对公司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进

一步提高他们对资本市场法

律法规的学习和认识，提高科

学决策能力和规范运作水平；

加大学习培训力度，加强法律法

规的学习和掌握，不断提高相关

人员的科学决策能力和规范运

作意识

长期工作 赵长水 明玉

２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有待于

进一步发挥更好的作用

董事会下属四个委员会严格按

照工作细则开展工作，为董事会

决策提供更好的服务

长期工作 赵长水 耿军

３

公司内部审计力度有待加强，

内部稽查、监督体系需进一步

完善

逐步完善审计工作流程和制度，

形成有效的内部稽查、监督体系

２０１１

年底之前

完成

耿军 杜雄飞

４

需进一步完善公司内控制度，

提高执行力

修订和完善公司内控制度

２０１１

年底之前

完成

耿军 杜雄飞

王立鹏

５

对分公司、子公司的管理和控

制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健全对分公司、子公司的管理制

度，并按照制度开展工作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之前

建立 《子公司

管理制度》

耿军 聂淑青

五、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治理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

查事项》（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希望监管部门对公司的治理工作进行监督和批评

指正，欢迎广大投资者对公司治理情况进行分析评议，并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员：耿军 王立鹏

联系电话：

０５４３－４３０５９８６

联系传真：

０５４３－４３０５９８６

电子信箱：

ｓｄｑｘｔｔｚｑｂ＠ｖｉｐ．１６３．ｃｏｍ

广大投资者和社会公众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相关评议意见和整改建议发至以下部门：

山东证监局 电子邮箱：

ｓｈａｎｇｓｈｉ１＠ｃｓｒｃ．ｇｏｖ．ｃｎ

特此公告。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９

证券简称：齐星铁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２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上午

８

：

３０－９

：

３０

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等

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参加会议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全体与会董事以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４

日的《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

查事项》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４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915

证券简称：山大华特 公告编号：

2011-009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和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在公司会议室

（济南）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

名，代表股份

39,320,000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

21.81%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兆亮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

加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了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以

39,320,00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审议通过

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二）以

39,320,00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审议通过

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因公司处于较快发展时期，业务的开展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决定

2010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 未分配利润将用于补充企业流动资金，以确保公司的稳步发展，创造更多的利润回报股东。

（三）以

39,320,00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审议通过

了《关于聘请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决定继续聘任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的审计机构，报酬为

30

万元人民币。

（四）以

39,320,00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审议通过

了《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五）以

39,320,00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审议通过

了《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六）以

39,320,00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审议通过

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

（七）以

39,320,00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审议通过

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摘要》；

（八）以

39,320,00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审议通过

了《公司关于修订

<

董事、监事薪酬和津贴方案

>

的议案》。

四、其他事项

会议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2010

年度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山东经信纬义律师事务所的王波涛、窦艳艳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合法、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山东经信纬义律师事务所关于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经信纬义律意见（

2011

）第

10

号

致：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受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委托，山东经信纬义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指派王

波涛、窦艳艳律师出席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提出新

提案的情况、表决程序等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程及相关文件，听取了公司董事

会就有关事项所作的说明。

在审查有关文件的过程中，公司向本律师保证并承诺，其向本所提交的文件和所作的说明是真实的，并已

经提供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

致。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出具法

律意见如下：

一、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并召开， 公司已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地点、会

期、会议议项、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出席会议登记办法、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及其可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权利，以公告方式分别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予以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上午九点在山东省济南市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 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

内容与公告内容一致。

经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

1

人， 代表股份

3932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1.81%

。 股东均持有相关持股证明，委托代理人均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

经本律师审查，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

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听取了公告中列明的议案：

1

、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3

、关于聘请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4

、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5

、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6

、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

7

、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摘要；

8

、关于修订《董事、监事薪酬和津贴方案》的议案；

9

、公司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对上述

1-8

项议案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按公司章程规定程序进行了监

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上述全部议案均获得有效通过。

经本所律师审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

有效。

四、关于新提案提出的情况

经本律师查证，本次股东大会没有股东提出新的提案。

五、结论意见

基于以上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

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山东经信纬义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王波涛

见证律师：窦艳艳

2011

年

5

月

13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2

2011

年

5

月

14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４４

股票简称：乐山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０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１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２

、 本次会议无新的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在乐山

市金海棠大酒店召开。

（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６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００

，

１６８

，

０６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３０．６８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廖政权先生主持，会议对议案采取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出席会议董事

１１

人；公司

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会议监事

４

人，其中监事赵雄翔因公事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出

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 赞成 反对 反对 弃权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股） （

％

） （股） （

％

） （股） （

％

）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１００

，

１６８

，

０６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１００

，

１６８

，

０６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议案

１００

，

１６８

，

０６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资产核销的议案

１００

，

１６８

，

０６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

案

１００

，

１６８

，

０６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或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１００

，

１６８

，

０６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７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

超预计金额的议案

４８

，

９３８

，

２７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８

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

交易的议案

４８

，

９３８

，

２７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９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

要的议案

１００

，

１６８

，

０６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０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基建、技改计划

（一）的议案

１００

，

１６８

，

０６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１

关于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部分成员

调整的议案

董事

候选人

王迅

１００

，

１６８

，

０６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赵斌

１００

，

１６８

，

０６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其中对关联交易议案

７

和议案

８

，关联股东四川省电力公司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５１

，

２２９

，

７８９

股回避了表决，出席会议的其他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４８

，

９３８

，

２７１

股全票赞成同意。

公司股东认为孙志远、蒋毅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勤勉尽责，尽到了董事应尽的义务，对孙志

远、蒋毅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四川英捷律师事务所杨波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乐山电力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四川英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４４

股票简称：乐山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１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

会议的通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在乐山市金海棠大酒店五号楼

七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名，亲自出席会议董事

１１

名。 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廖政

权先生主持，形成决议如下：

一、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工作制度》的议案；

二、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战略委员

会部分成员调整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战略委员会部分成员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审计委员会由独立董事纪昌全（主任委员）、毛杰、邵世伟和董事许拉弟、赵斌

５

名同

志组成。

调整后的战略委员会由董事长廖政权（主任委员）、董事魏晓天、谢永康、赵勤和王迅

５

名同志

组成。

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简称：天威保变 证券代码：

600550

编号：临

2011-029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公司二

0

一

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天威保变

)

于

2011

年

5

月

8

日以

传真或送达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的通知，

2011

年

5

月

13

日以传真

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公司全部

11

名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各位董

事经过充分沟通，对所议事项进行表决。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与

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公司章程》中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16800

万元，由于公司配股的顺利实施，截至

2011

年

4

月

15

日，公司实际已配售普通股（

A

股）

204,990,906

股，配股结束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

372,990,906

股。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1,372,990,906

元，变更《公司章程》相应条款：

（一）变更前：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16800

万元。

"

变更后：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372,990,906

元。

"

（二）变更前：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16800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

普通股

116800

万股

,

无其他种类股。

"

变更后：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372,990,906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

普通股

1,372,

990,906

股

,

无其他种类股。

"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关于《调整

<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的议案（该项

议案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公司已于

2011

年

2

月

26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10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由于公司配股的顺利实施，截止认购缴款

结束日（

2011

年

4

月

15

日）有效认购数量为

204,990,906

股，配股结束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372,

990,906

股。 公司根据配股后的总股本，对公司派发的现金红利进行调整。

调整前

"

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母公司

2010

年度实现净利润

707,

710,999.68

元，根据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70,771,099.97

元，当年可供股东

分配的利润为

636,939,899.71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1,510,064,649.75

元，

2010

年末可供

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147,004,549.46

元。

公司本年度拟以

2010

年末总股本

1,168,000,000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2

元（含税），

共计分配

233,600,000

元。

公司本年度拟不派发红股，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调整后

"

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母公司

2010

年度实现净利润

707,

710,999.68

元，根据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70,771,099.97

元，当年可供股东

分配的利润为

636,939,899.71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1,510,064,649.75

元，

2010

年末可供

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147,004,549.46

元。

公司本年度拟以

2011

年配股完成后的总股本

1,372,990,906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2

元（含税），共计分配

274,598,181.20

元。

公司本年度拟不派发红股，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关于《制定

<

天威保变董事会秘书管理制度

>

》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充分发挥董事会秘书的作用，加强对董事会秘书工作

的管理与监督。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理办法（修订）》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保定天威保变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制订了《天威保变董事会秘书管理制度》。

《天威保变董事会秘书管理制度》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四、关于《增加天威新能源（长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11

票，反对

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天威新能源（长春）有限公司（下称

"

天威长春

"

）成立于

2010

年

4

月，本公司持有其

100%

的

股权，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主营业务：风力发电机组和组件、配件的设计、研发、销售及试

验、检测、维修；风力发电机组叶片及其机械部件、玻璃钢制品的设计、研发、销售、试验、检测、

维修等。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天威长春总资产

25,000.81

万元， 净资产

4,789.03

万元， 总负债

20,

211.78

万元，资产负债率

80.84%

，利润总额

-210.97

万元。

为加快天威长春的项目建设进度，缓解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资金压力；有效地拓宽融资渠

道，公司决定向天威长春增加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增资完成后，天威长春的注册资本变

更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仍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五、关于《增加重庆市亚东亚集团变压器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重庆市亚东亚集团变压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重庆亚东亚

"

）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本公

司持有其

20%

的股权，为本公司的参股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为变压器的制造，地铁变频变压

（

VVVF

）装置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安装、修式，汽车客货运输，高低压开关柜设备制

造，机械加工，外贸进出口业务等。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重庆亚东亚总资产

76,503.73

万元，净资产

11,753.44

万元，总负债

64,

750.29

万元，资产负债率

84.64%

，利润总额

1,034.84

万元。

由于当前市场要求在

220kV

及以上产品投标时公司注册资本至少达

10000

万元的准入门

槛；为了进一步促进公司发展，满足市场资质要求，提高市场份额，重庆亚东亚公司拟通过以

未分配利润转增的方式，将公司注册资本金从

5000

万元增至

10000

万元，

本公司按照

20%

的持股比例， 将享受的未分配利润

1000

万元对重庆亚东亚进行增资扩

股。 增资扩股完成后，各股东的持股比例不变。

六、关于《召开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

票

0

票）。

公司董事会决定召开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具体事项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11

年

6

月

7

日上午

9

：

30

（二）会议地点：保定市天威西路

2222

号公司第四会议室

（三）会议内容：

1

、审议《关于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审议《关于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审议《关于公司

2010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4

、审议《关于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

、审议《关于独立董事

2010

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6

、审议《关于公司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

7

、审议《关于在关联公司存贷款的议案》；

8

、审议《关于调整

<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的议案》；

9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四）出席会议人员：

1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

、截至

2011

年

6

月

2

日下午

3:00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五）会议登记办法：

1

、法人股股东持有法人单位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和证券帐户

卡办理登记手续。

2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或证券商出具的持股证

明办理登记手续。 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他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授权

委托书样式附后）

3

、登记时间：

2011

年

6

月

3

日（上午

8

：

30-11

：

30

下午

14

：

00-17

：

00

）

4

、登记地址：公司投资管理部

（六）其它事项：

1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自理。

2

、公司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天威西路

2222

号。

3

、联系人：尹晓南、张洪利 电话：

0312-3252455

传真：

0312-3230382

邮政编码：

071056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出席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日期：

2011

年 月 日

委托人持股数：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３

股票简称：新都酒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１４－０１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报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２０１０

年年报更正情况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予以披露。 披露完成后，经

审核发现年报披露部分内容存在错误。 为此，公司对

２０１０

年年报及摘要相关内容进行更正。

二、 更正内容如下：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应为下表：

股东名称 年初限售股数

本年解除限售

股数

本年增加

限售股数

年末限

售股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山东省国际信

托投资有限公

司

１０

，

４６４

，

８９７ １０

，

４６４

，

８９７ ０ ０

该股东因拍卖取得股份，

这些股份因

Ｄ

字头账户等

历史原因没有解决未能在

以前年度办理解禁手续。

２０１００１２８

合计

１０

，

４６４

，

８９７ １０

，

４６４

，

８９７ ０ ０ － －

２

、持股

５％

或以上股东股份质押冻结情况说明应为：深圳市瀚明投资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４５００

万股质押给东莞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３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的控制关系说明部分应增加

（五）自然人李聚全先生和戈然女士为夫妻关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李聚全夫妇。

４

、 公司董事会在报告期内换届， 离任董事的年度薪酬情况也应该予以披露， 具体为下表：

单位：万元

姓名 职务

性

别

年

龄

任期起始日

期

任期终止日

期

年初持

股数

年末持

股数

变动原因

报告期

内从公

司领取

的报酬

总额（万

元）（税

前）

是否在

股东单

位或其

他关联

单位领

取薪酬

王晓燕 原副董事长 女

５８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０ ０ ４．００

否

林天富 原董事 男

８２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０ ０ ４．００

是

晏为 原董事 男

５３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０ ０ ４．００

否

潘林武 原独立董事 男

４７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０ ０ －－

否

季德钧 原独立董事 男

６７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０ ０ ５．００

否

张晓明 原独立董事 男

４８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０ ０ ５．００

否

合计

－ － － － － ０ ０ － ２２．００

５

、审计报告部分

年末应收账款中欠款金额前五名所列示的“深圳市津龙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租金”变更为“深圳市翡

翠娱乐有限公司的租金”，该两家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同一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份，我司与上述两家公司签订《关

于债务转移暨原有租赁合同终止的协议》， 约定原深圳市津龙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所欠租金由深圳市翡

翠娱乐有限公司承担。

报表附注部分：

２

、应收账款（

８

）年末应收账款中欠款金额前五名：应为：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欠款金额 年限

占应收账款

总额的比例

（

％

）

深圳市翡翠娱乐有限公司租金 非关联方

１３

，

９２８

，

１８８．１４ １

年以上滚动发生

６４．９９％

新都桑拿承包费 非关联方

２

，

９５９

，

４２５．９５ １

年以内

１３．８１％

深圳市国贸旅游有限公司客房费用 非关联方

１

，

０４６

，

５２５．００ １

年以上滚动发生

４．８８％

日本会所租金 非关联方

７５２

，

１１９．３３ １

年以上滚动发生

３．５１％

个人挂帐消费 非关联方

４３３

，

１８７．１６ ３

年以上

２．０２％

合计

－－－－－ １９

，

１１９

，

４４５．５８ －－－－－ ８９．２１％

注，年末应收账款中欠款金额前五名所列示的年限“一年以上滚动发生”的意义是指该客户所欠款项

为当年及以前年度所发生，当年归还欠款先归还以前年度所欠余额，上年余额付清后再归还本年欠款。

公司对因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和年度报告使用人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今后将加强年报编制过程中

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特此公告。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３

股票简称：新都酒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１４－０２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通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场登记时间更正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予以披露。 披露完

成后，经审核发现通知部分内容存在错误。 为此，公司对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通知中的相关内容进

行更正。

二、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中，

第三段落、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２．

现场会议的登记时间应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２５

日全天、

５

月

２７

日开会前半个小时（星期三）。

公司对因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６

证券简称：旭飞投资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厦门旭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收到本公司大股东深圳椰林湾投资策划有限公司

（持股

１７

，

４８９

，

５５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８．１８％

）提交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该司提名增

补郑嘉猷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成员，上述提案特提请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由此，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修订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２

、公司第七届第六次会议决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３

、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八卦二路旭飞城市文化广场十六楼会议室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６

、出席对象：

（

１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２

）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

（

３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下午

１５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４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合法、完备。

２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

（

１

）《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摘要》；

（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３

）《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４

）《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５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６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

７

）《继续聘请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８

）《增补李泽斌为公司监事》；

（

９

）《增补郑嘉猷为公司监事》。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帐户卡和持股清单等股权证明；委托代理人持本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人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

复印件（加盖公司印章）、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代表身份证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法人

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下午

５

：

３０

３

、登记及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二路旭飞城市文化广场十六楼

邮编：

５１８０２９

，联系人：曹玉鸥，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６０３６

，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６０１９

（四）其他事项

会议费用：参加会议的股东住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厦门旭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郑嘉猷简历：男，

７５

岁，高级政工师，中共党员，大学学历。 近五年一直在公司工作，现任公司董

事长，历任本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监事会主席，曾任深圳市物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及工会主席、机

关党委书记。 郑嘉猷先生是公司大股东深圳椰林湾投资策划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其是公

司的关联自然人；没有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

／

本人）出席厦门旭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

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全部表决权（如有部分授权，请具体注明），本人（单位）对审议事项投票表决

指示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１

《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摘要》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３

《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４

《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５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６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７

《继续聘请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８

增补李泽斌为公司监事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９

增补郑嘉猷为公司监事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帐户代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 受托日期及期限：


